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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中央 2015年 12月份召开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国家配套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这两个文件都要求推广实施装

配式建筑，明确 “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从 2016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装配式建筑。我省

在《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苏

政发〔 2014〕111号）中对装配式建筑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使装配式建筑能够更好地在我省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针对目前装配式

建筑采用混凝土结构体系较多的现状， 考虑到装配式建筑设计的特殊性， 经认真

研究，编写了《江苏省装配式建筑 （混凝土结构） 施工图审查导则 （试行）》（以

下简称《导则》）。

编写《导则》时，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 确保质量安全。按照施工图审查职责，对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的

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的内容进行审查。 根据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审查

重点放在建筑和结构专业。

2. 方便设计审查。一是体现特点：紧扣工程建设设计相关标准和规范，明

确了混凝土结构体系的装配式建筑 （混凝土结构） 特有的审查内容， 对与一般建

筑相同的审查内容没有赘述。 二是突出重点： 凡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的必须

审查，其他的由设计单位负责。 三是便于审查： 施工图审查人员可以据此开展施

工图审查，设计单位也可以据此把握设计重点。 另外，所附说明既有对审查把握

尺度的建议，也有对设计重点内容和深度的要求。

3. 推动产业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与设计、施工等多方面

沟通，加深对装配式建筑实施中各环节的了解， 既为解决方案提供路径也为审图

重点把好关口， 使施工图审查保持相对合理的尺度。 同时也鼓励装配式建筑 （混

凝土结构）标准化内装部品与建筑结构一体化设计、整体报审、一次性审查，积

极、稳妥地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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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导则》所列内容并非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全

部，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应全面理解并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和法规的有关内容。 如

未执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应有充分依据。

随着装配式建筑技术进步以及后续新标准或新规定的发布，我们将及时调

整、完善《导则》。在《导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江苏省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核中心（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287 号银城广场辅楼 3

楼；邮政编码： 210036；电子邮箱： jssgt_nj@163.com）。

主编单位：江苏省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核中心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分会

参编单位：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南通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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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指导江苏省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根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3号）等国家和地方

相关法规、规章和规定，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编制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范围内装配式建筑 （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图

审查。其它与非装配式建筑工程相同的施工图审查要求未列入本导则，审

查时应符合相关审查规定。

1.0.3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 施工图审查应符合 《江苏省民用建筑施工图绿

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的要求。

1.0.4 采用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新技术、 新材料、新结构，又没有国

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的， 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论证，

出具检测报告， 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 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1.0.5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中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在初步设计阶段通过

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1.0.6 采用减隔震技术的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 ，其施工图审查应符合《减

隔震技术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的要求。

1.0.7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图审查，按本导则确定审查内容时，尚

应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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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施工图设计内容和深度应满足预制构件制作详

图编制和安装施工的要求。预制构件制作详图编制文件不作为施工图审查

内容。对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标准化内装部品与建筑结构一体化设

计、整体报审的项目， 也仅须按本导则对属于施工图的内容进行技术审查。

2.0.2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报审的文件中应包含对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规模、

预制率等指标的批准文件； 报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包含装配式建筑 （混

凝土结构）建设规模、预制率等说明及计算书。审查人员对设计文件中的

相关指标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

注：

1. 《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2015 第 2.0.5条“预制率”术语说明：工业化建筑室外地

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中， 预制构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对应部分混凝土总用量的体

积比。

2. “预制率”由结构专业提供计算书。

2.0.3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各专业设计报审资料除与一般现浇结构相同的

部分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筑专业报审资料

1）装配式建筑设计的专项设计说明，专项设计说明应包括：项目概况、

结构形式、抗震设防烈度、采用的预制构件种类和位置、各类预制构件的

耐火极限和防火构造要求、建筑外围护材料和形式、相关节点构造说明、

预制率、标准化外窗应用量等内容；

2）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连接节点的建筑构造详图。

2 结构专业报审资料

1）计算书

结构整体计算，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预制柱底水平接缝的受

剪承载力计算，剪力墙水平接缝受剪承载力计算，叠合梁端竖向接缝的

受剪承载力计算，梁柱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验算，装配式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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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受弯构件的两阶段计算，预埋件验算，预制预应力混凝土装配整体

式框架结构的连接计算，外挂墙板计算，装配式结构预制率计算等。

2）设计图纸

装配式结构专项说明， 预制构件布置图， 预制构件模板图和配筋图，

预埋件布置图，节点连接详图（如梁 -板连接、墙 -板连接、梁 -梁连接、

梁-柱连接、梁 -墙连接、墙 -墙连接、悬挑构件连接等），预制非承重构件

与主体结构连接详图。

注：装配式结构通用节点宜纳入“装配式结构专项说明” ，非通用节点应在“装配式结构专项说

明”中说明所在图纸或在图纸目录中列出。

3 设备专业报审资料

1）应说明采用装配式的各建筑单体分布及预制混凝土构件种类 （如楼梯、

楼板、梁、柱或剪力墙等） ；

2）预留孔洞、沟槽，预埋管线、箱体、接线盒、套管，以及管道的标高、

直径等应精确定位；

3）复杂的安装节点应给出剖面图；

4）预制构件中防雷装置连接要求应有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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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

3.1 一般规定

3.1.1 装配式建筑设计平面及体型宜简单规则， 采用标准化、通用化的设计方法，

做到“少构件、多组合 ”，满足装配式建筑的基本要求。

3.1.2 应根据建筑结构体系和生产施工条件合理确定装配式建筑围护结构类型，

热工性能应满足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3.1.3 装配式建筑外墙板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部位的构造节点应满足安全、耐久、

防水、防火、热工等要求。

3.1.4 预制外墙板的面砖、石材等外饰面宜在工厂中一体化加工完成。

3.1.5 装配式公共建筑外窗宜采用标准化外窗系统， 装配式居住建筑外窗应采用

标准化外窗系统，外门窗与外墙应有可靠连接，并满足气密性、水密性、

抗风压性能和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3.1.6 室内装修宜采用标准化内装部品与建筑结构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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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审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标准及审查项 条文号 条文内容 审查要求和说明

1
JGJ1-2014：
其他材料

4.3.1 外墙板接缝处的密封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夹心外墙板接缝处填充用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满足国家标

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8624-2012中 A级的要求。

审查设计说明及外墙板连接

构造大样。

2 
4.3.2 夹芯外墙板中的保温材料，其导热系数不宜大于 0.040W/(m·K),体

积比吸水率不宜大于 0.3%，燃烧性能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8624-2012中 B2级的要求。

审查设计说明、绿色设计专

篇及外墙板构造大样图。

3 

JGJ1-2014：
一般规定

5.1.4 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等应符合节能

要求。

审查设计说明、绿色设计专

篇及构造设计，装配式建筑

的节能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

及我省节能设计标准和相关

文件规定的要求。

4 
JGJ1-2014：
立面、外墙设计

5.3.3 预制外墙板的接缝应满足保温、防火、隔声的要求。 审查设计说明及外墙板构造

大样，外墙板接缝处应有相

应的构造措施。

5 

5.3.4 预制外墙板的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防水薄弱部位宜采用材料防水和构

造防水相结合的做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当板缝空腔需设置导水管排水时， 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

构造。

审查设计说明及外墙板构造

大样。

6 

JGJ1-2014：
预制剪力墙构

造

8.2.6 当预制外墙采用夹心墙板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外叶墙板厚度不应小于 50mm，且外叶墙板应与内叶墙板可靠
连接；

2  夹心外墙板的夹层厚度不宜大于 120mm；

审查设计说明及外墙板构造

大样。（1款结构应同时审）


